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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傅达林

借助于“合理”这一关键词，
司法解释实际上对工伤认定作出了
宽松解释，以回应劳动者合理的权
利诉求，体现出司法的公平公正，
这正是司法解释的精髓所在。

(8月21日《京华时报》）

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发布司法解
释，明确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工伤的
四种情形。根据规定，职工在合理
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
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发生事故的，亦可认定为工伤。
工伤认定关系到劳动者的权

益，向来是劳动领域备受关注的焦
点。但由于现实中的劳动关系十分
复杂，职工伤亡的情形也多种多
样，使得立法很难提供明确划一的
操作规范。例如对工伤的认定标
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作
了具体规定，其中诸如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因工外出期
间、上下班途中等用语，如何认定
就存在较大的解释余地，生活中也
经常因此发生利益纠纷。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
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工伤的行为，
司法审查往往遵从严格的形式标

准，只要行政决定没有明显违法
的地方，司法机关大多维持行政
决定。这种忽略合理性的合法性
审查，难以对劳动者权益提供更
充分的保护和救济。尤其是对于
那些处在标准边缘、模糊不清的
职工伤亡情形，往往因为行政机
关的严格解释而不能认定为工
伤，司法也爱莫能助。

为了避免立法被不当解释，更
好地保护职工权益，司法解释细化
了工伤认定中的上述问题，其最引
人瞩目的是，在司法中正式引入工
伤认定的“合理性”标准，四种上
下班认定情形中都出现了“合理时
间”“合理路线”。借助于“合理”

这一关键词，司法解释实际上对工
伤认定作出了宽松解释，以回应劳
动者合理的权利诉求，体现出司法
的公平公正，这正是司法解释的精
髓所在。

那么，什么才是合理时间、合
理路线呢？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庭
长赵大光举例说，下班后等交通高
峰时段过了再回家，下班的途中顺
路到菜市场买点菜，都属于合理的
范畴。不难看出，司法解释本意对

“合理”的认定比较宽泛，这意味
着审判需要根据个案进行合理性审
查，以判断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结
论是否正当。由此，法官在审查中
便具有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公正

的司法裁判则有赖于自由裁量权的
正当行使。

不过还需注意的是，司法解释
只是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于不能突
破行政法规的范围，司法解释只好
从支持行政决定的角度作出规定，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果行政部门
不将司法解释列出的情形认定为工
伤，劳动者可否得到司法的救济尚
不明朗，这也大大影响了司法解释
对于职工权益保障的效果。化解司
法的这种局限，还需今后在修法时
能够吸收合理性标准，以为劳动者
提供更完整的法治保障。

工伤认定合法也要合理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百姓说话

杨启锋

7月 30日凌晨，有精神障碍
52岁的李艮库在河北省张家口市
蔚县南留庄镇上，被多名未成年
人围殴致死。参与打人的共 7
人，其中最大的嫌疑人仅仅16周
岁，最小的3人尚未满14周岁。
南留庄中学政教处一名老师称，
该校两名初一学生也在上述7人
当中。（8月19日《京华时报》）

此次事件，几个未成年人行
为和手段的恶劣、残忍程度让人
触目惊心。因为被精神病人的异
常举动所吓到，便群殴将其致
死，对他人生命的无视，对法制
的漠视，实属“是可忍孰不可
忍”，其暴力犯罪的恶行，理应受
到法律的制裁，以警世人。

但是，回过头来看，他们是
未成年的孩子，问题不仅仅出在
他们本身的犯罪行为上，这与家
庭、社会、学校对其教育的不足
和缺位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一直是我们从古至今所倡
导和遵从社会伦理准则，而他们
人格、道德的缺失，归根结底在
于在于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
体教育结构的脱节和失衡。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在这些
“熊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伴
随着吸烟喝酒、打架斗殴、沉迷
网络的不良行为，一旦缺乏及时
必要的规避和矫正，犯罪行为就
会成为“问题”少年轻松逾越的
鸿沟。

家 庭 教 育 是 孩 子 成 长 的 基

石。时下，很多的留守儿童家庭
中，父母忙于打工挣钱，对孩子
监管责任的“空位”，老人对孩子
隔代教育的放任溺爱，让孩子的
成长“肆无忌惮”，孩子感受不到
亲情的温暖，缺少安全感和满足
感，往往会滋生反社会的极端倾
向；家庭人际关系紧张导致的感
情危机会给孩子带来严重的不良
影响，使得孩子的人格和行为易
发生偏颇和扭曲。将内心积聚的
不良情绪，向弱者进行宣泄，以
求寻找自身的成就感，达到满足。

学校教育是学生成长的“摇
篮”。此次涉案学生经常在学校和
校外打架斗殴，对于校方在管理
上难辞其咎。而很多学校和教师
在教育实践中，重智轻德，单纯
追求分数和升学率，教书和育人
的脱节使得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极为薄弱，
让学校教育立德树人的效果上大
打折扣。

社 会 是 学 生 人 生 的 “ 修 炼
场”。目前，一些有法不依、违法
不究的现象层出不穷，充斥着孩
子们的眼球，导致部分学生对法
律、对生命的敬畏意识淡薄。像
此案发生地的网吧基本处于无人
管理状态，经营者唯利是图，为
学生伪造身份上网，使得孩子们
沉迷网络，甚至在现实中寻求虚
拟世界的惊险刺激。孩子们被社
会的浮躁之风包围，很难独善其
身。

未雨绸缪及时介入他们将要
走向罪恶的道路。“围殴精神病人
致死”虽是个案，但整个事件的
发生中，也给我们的家庭、社会
和学校的教育敲响了一个警钟，
值得深入反思和警醒。

围殴精神病人致死

该警醒的不仅是孩子

来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新浪微博：@枣庄晚报-声音

小强

8月 17日，在长沙宁乡
县城，某男嫌“小三”花钱
如流水，与其断绝来往大摆
宴席昭告天下。他的朋友们
摆出“热烈庆祝××先生摆
脱小三，苦尽甘来”的庆贺
拱门，并在席后燃放十几分

钟的鞭炮庆贺。
（8月20日《三湘都市报》）

我国当代实行一夫一妻
制，“小三”不同于古时的
妾，妾依附于家庭，法律和道
德都要求妾在妻面前老老实
实，“小三”游离在这个家庭
之外，与其核心利益不合拍，
又不受家庭主母管束，多的是

捞一票走人的短期心态。包养
一个“小三”，对自己对家
庭，都是个祸害。新闻中男主
角对此想必感受很深。

包养“小三”毕竟是个不道
德的事，大肆设宴弄得人尽皆
知，不妥。对妻子而言，容忍老
公胡来的每一天都是羞耻和痛
苦，老公迷途知返固然好，但何
必最后又在她伤口上撒把盐？

盛宴别小三
春鸣/图

2013年，“大妈”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了牛津词典。在
狂扫黄金、上车要求让座、跳广场舞等消息之后，“中国大
妈”俨然已是个负面词汇，最引起非议的莫过于广场舞和暴
走族，而暴走族成员多是广场舞大妈转型来的。噪音扰民、
占用机动车道和车主发生矛盾、不听劝阻，各地频频曝出因
广场舞和暴走引发的社区冲突。广场舞和暴走族的孰是孰
非，引来一场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领地之争的讨论热
潮。

各位读者，“大妈跳广场舞和暴走”你怎么看，请发表你
的观点。投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新闻：上海地铁2号线上一老
外乘客在座位上晕倒，周围乘客无
一相助竟仓皇逃窜，引起前后3节
车厢乘客惊慌，蜂拥冲出车门，甚
至摔倒……当站台值班员赶到时，
老外已苏醒过来且自行站起，并随
车离开。（解放日报8月20日）

点点评：先有法制，后有素质。

新闻： 8月3日上午，湖北一
诊所，一凶手趁诊所医师杨逢春给
人看病不备之机，突然掏出尖刀刺
向杨医师的颈部、胸部、腹部，致
其当场死亡。犯罪嫌疑人交代，杀
人动机是因为 10多年前杨曾为其
做过阑尾炎切除手术，他觉得不成
功。（南方都市报8月20日）
点点评：人性微弱；兽性大作。

新闻：一棵“超级银杏”，出
厂价几千元，落地价却达 5万元，
巨额差价去哪了？知名公司的绿化
设计，其实就是几个刚毕业的学生
参照以往案例稍加改动，巨额设计
费背后有哪些猫腻？绿化奢侈浪费
的背后，掩藏“黑色内幕”。

（京华时报8月20日）

点点评：天知地知人尽皆知。

新闻：一名没有驾驶证的男
子，前日毫无征兆地开走一辆停在
站场的公交车，驾车行驶约3公里
后被交警拦停。该男子弃车狂奔，
跑了约400米后被制服。事后其竟
称自己走累了，又没钱坐车，所以
想开辆公交车回家。

（南方都市报8月20日）
点点评：酒驾吧？

新闻：“个人意见，对冰毒应
严控，但对大麻，还是请基于医学
常识的基础，参考国际惯例再量刑
吧。”近日，宁财神的这篇博文引
发网友对“大麻危害程度”的讨
论，还有人提出应将大麻合法
化。（新京报8月20日）

点点评：发文时清醒吗？

新闻：演员房祖名和柯震东，
吸食毒品在北京被抓。据重庆卫视
新闻节目报道，某女大学生为见柯
震东，自首吸毒被抓。

（重庆卫视8月19日）
点点评：原来真有脑残粉。

新闻点点评

@金一宁：女孩子们，特
别是夜归的单身女孩子们，能
不坐黑车，就尽量不要坐黑
车，再便宜再着急也不坐。黑
车司机当然也有好人，可是指
不定碰上一个坏人就完了。出
租司机虽然也有坏人，但是比
率还是小得多。替重庆搭黑车
遇害的女孩惋惜。

@nana_lina： 18 日晚，在
京台高速，一名乘坐高速大巴的
产妇自称即将临盆，竟被客车司
机赶下车。结果，产妇在高速路
边自己咬断脐带产下一名女
婴。婴儿是提前出生，产妇有她
弟弟陪同坐车。司机要是怕麻
烦也应该至少让产妇和她弟弟
在某个服务区下车，至少有干净
的室内场所，有热水毛巾和食
物，有生过孩子的路人帮忙，救
援人员也容易找到他们。司机

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为何
就这么没“人情味”？

@人大工作者朱恒顺：预
算法修正案 （草案） 下周将第
四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四审和三审之间只隔了 4
个月时间，这说明，在改革加
快推进的背景下，共识正在形
成。要知道，二审和三审之间
是隔了一年零十个月。如果四
月份常委会不审议，根据立法
法，该草案就成为一个废案，
终止审议，可见当时分歧有多
大，修改工作有多难。

@作家陈岚：前几日，佛
山南堤路汾江河边，一男子因
妻子离家出走，喝醉酒拿儿子
出气，竟然硬生生地把孩子的4
根手指甲掰断，还对小儿拳打
脚踢甚至一度想将其抛向河

里。昨天下午，这个父亲已经
被释放，而且去福利院办理了
手续，将小宝宝接出带走了。
孩子又一次落到他手里，而没
有任何安全措施，还避开了所
有机构。佛山警方，说好的刑
拘、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呢？
在你们来看，一个父亲这样残
酷伤害孩子不是伤害？

@押沙龙（青年学者）：有
人说发言再武断，再扣帽子，
只要没有公权力支持，就不能
说是“文革式语言”。这个说法
我不能同意。有公权力支持那
就是重演“文革”了，就不是
语言“文革式”不“文革式”
的问题了！我说张三的电影

“猥琐”，这个最多是刻薄，不
属于“文革式”语言；我说要
撕下张三的画皮，要肃清张三
流毒，这就是“文革式”语言。

微言大义


